
 

  

香港交易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布的内容概不负责，对其准确性或

完整性亦不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

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比 亚 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YD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1211) 

网站：http://www.byd.com.cn 

 

澄清新闻公布 
 

兹提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刊发的公布，内容

有关不寻常股价及成交量变动及澄清新闻公布（「该公布」）。除文义另有所指外，本公

布所用词汇与该公布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义。 

 

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注意到，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日或前后出现载有（其

中包括）有关本公司股东巴菲特拟大举减持本公司股票的新闻报导（「该等报导」）。今

日本公司与持有公司股份的巴菲特旗下公司BERKSHIRE HATHWAYINC.相关负责人沟通确

认，其近期减持公司股票情况不属实，亦没有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本公司股东及公众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股票时务须审慎行事。 

 

                                                                                                                    承董事会命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传福 

 

中国‧深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于本公布刊发日期，本公司董事会包括执行董事王传福先生，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生及夏佐全先

生，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子冬先生、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 




